
國立清華大學選送赴大陸學期交換生甄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9 日校長核定 

一、目標 
為鼓勵本校優秀學生汲取大陸經驗，培養宏觀之兩岸視野，現階段將依據

教育部之相關法令，擬訂本甄選作業要點，選送學生於學期間前往大陸交

流。 
 
二、申請對象與資格 

(一) 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提出申請（含大學部、研究生、外籍生）。 
(二) 前一學年（前兩學期）平均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或名次全班前 20%（取

前兩學期名次之平均）；如為大一、碩一或博一學生，申請時須提出前

一學期之本校成績證明。 
(三) 申請交流之科系須符合交流學校要求。 
(四) 申請交流期限以一學期為原則。 

 
三、交流學校、名額及科系/所 

交流學校以本校合作之大陸地區學校為主（不含香港、澳門），交流學校交

換名額與科/系所公告在教務處推廣教育組網站。 
 
四、申請、審查程序及日程 

(一) 申請人依本要點填寫申請表並備妥成績證明、導師（或指導教授）推薦

信等相關文件先經系所初審，由各系所將通過初審名單連同申請人表件

送教務處推廣教育組，由教務長召集甄審委員會進行複審。 
(二) 教務處推廣教育組公佈各校錄取名單後，申請人須備妥各交流學校要求

之申請資料等相關文件，於規定期限內送交教務處推廣教育組，以利統

一送至交流學校。 
(三) 申請日程另行公告於教務處推廣教育組網站。 

 
五、義務 

(一) 申請人於錄取後，須於出發前繳交本校切結書及家長同意書，未繳交或

未依交流學校規定時間前往報到者，喪失交換生資格。 
(二) 學生前往交流期間，其學業、學籍與兵役之處理，依相關規定辦理。 
(三) 交換學生須於完成交流返校後二個月內繳交交流心得報告一份。 

 
六、其他 

(一) 錄取之學生在本校就讀系所之導師或指導教授應輔導其赴大陸之準備

工作，並協助指導其回校後在本校之學業或研究工作。 
(二) 依此要點所選送之交換學生，須繳交本校學雜費（學雜費基數），至於

前往交流學校須自付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保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 



(三) 依現行法令規定，交流期間所獲學分不可抵免或採認為本校畢業學分，

日後如有開放及承認大陸學歷事宜，可否追溯承認悉依教育部相關辦法

辦理。 
 
七、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試行之。 


